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虹桥V02休息室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采购申请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根据《上海市生产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的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市有关部门颁布的规定对固体废弃物品、生活垃圾和厨余垃圾进处置等规定。申请采购虹桥VO2休息室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二）项目名称：虹桥V02休息室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bookmark: _GoBack]（四）付款方式：每三个月结算一次，服务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60日内付款。
（五）服务地点：长宁区虹桥机场T1航站楼国航V02休息室。
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批复。
三、项目需求
垃圾清运服务需严格按照《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的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执行。
平均日用量：V02干垃圾：2桶/天、湿垃圾：1桶/天，
具体服务内容：
服务范围：国航休息室内产出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及杂物的清运和处置，(不包括外包建筑垃圾)。
1. 垃圾清运：服务方安排派驻工作人员早、中、晚餐结束后进入休息室收运垃圾，频次根据客流量计算，大于等于3次，并对派驻人员提供业务培训及日常管理。
2. 垃圾分类：服务方将垃圾运输到机场指定的垃圾房后，按照上海垃圾分类要求规范进行垃圾分类。（即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
3. 服务方向休息室提供垃圾存放用具(如：干、湿垃圾桶等)，服务方负责服务期间损坏的垃圾存放用具的更换、清洗、消毒；
4. 垃圾运输中不得出现垃圾掉落、湿垃圾撒漏等情况，如发生此类事件需服务方及时处理清洁；需保证废弃物日产日清，运输及时，不得积压，不得流向相关规定禁止的市场。
5. 垃圾后续处置费用由服务方承担。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经营范围包含：保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等。
2、服务方需具备进入机场范围内通行证，我司不负责为服务方派驻人员办理人员通行证等相关证件。
3、服务方需具备干湿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的资格与能力，并保证在履约期间内持有的资质和许可证持续有效，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书》。



